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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名称： 「会展活动激励计划」 

执行单位： 经济局   会展业及产业发展厅 

申请地点： 经济局 - 于澳门罗保博士街1 – 3 号国际银行大厦2楼 

申请方法： 亲临递交、邮寄或传真申请至经济局 

有效日期： 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

办公时间： 周一至周四：上午9时至下午1时，下午2时30分至5时45分 

            周五：上午9时至下午1时，下午2时30分至5时30分 

查询方式： 电话：(853) 8597 2601 
传真：(853) 2871 6675 
电邮：ddceae@economia.gov.mo 
网址：www.economia.gov.mo 

  
(1) 对象: 筹办于澳门举行之「会议」及/或「展览」的主办单位及策划者 (下

称：“申请者”)  
  
(2) 范围: 计划向合资格申请者就其筹办于澳门举行的下列活动，提供包括基

本协助及/或财务支持的鼓励措施： 
 已确定的「会议」或「展览」以及； 
 拟筹办具潜力的「会议」或「展览」。 

  
 
活动之申请者，可属个人、企业或团体，并受限于以下条件： 

(3) 受惠资格及

限制： 

(3.1)  由同一申请者组织，而类型及题材相同的活动，于同一财政

年度最多可获两次支持。 
 (3.2)  所有申请者必须先通过资格预审程序，以确定其活动内容是

合符鼓励筹办措施的活动性质。 
 (3.3)  受支持项目，其使用之服务供应实体，必须为本澳合法经营

之场所，或为澳门合法注册之企业，且此等服务供应实体之股

权或控股权至少50%由澳门居民所持有(会展场地、酒店及旅

行社除外)。 
 (3.4)  申请者必须申报就是次活动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其它部门

或机构申请及获批给资助的相关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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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申请期间： 所有申请连同一切所需证明文件，必须于活动或项目首日前至少15
个工作天，提交及/或补交至经济局。如涉及合资格买家，须于活动

首日前至少20个工作天向经济局提交相关文件。 
 
对于申请资料的更改或拟取消申请之单位，必须于活动或项目首日

前最少15个工作天以书面方式向经济局提出。 
 
在此限期后提交或逾期补交所需文件之申请，将自动被视为不合资

格。 
  

(5) 活动类别及支持细则： 

 
(5.1) 会议 – 已确定的活动 

 
 (i)基本协助: 协助宣传 
   免费提供旅游资料及欢迎礼物 
   提供澳门宣传影片 
   把活动资料发放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相关网页内(现

暂为旅游局及贸易投资促进局的会展活动日志)。 
   可于经济局接待处以及旅游局各咨询处发放活动信息

(须视乎个别情况而定) 
   可由旅游局海外代表协助发布活动信息(须视乎个别情

况而定) 
   豁免葡萄酒博物馆和赛车博物馆的入场费 
  协调与各政府部门的联系 

 按需要协调与各政府部门的联系(须视乎个别情况而定) 
  协助竞投 

 提供对活动在澳举办之支持证明以及在竞投过程中有关

推广澳门为活动目的地的协助(须视乎个别情况而定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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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ii)财务支持: 住宿 
  可获本地酒店住宿租金费用之10%的支持，以最多5晚为

限，但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条件： 

 会议规模达100名或以上非本地会议代表； 

 会议须连续在澳门进行最少3日全天或连续在澳门进行2
日全天会议及在澳门进行1日全天活动，且期间连续住宿

本澳酒店2晚(全天会议为每日实际会议时间不少于6小
时。)； 

 获支持之酒店房价计价上限为每晚澳门币1,300元，当中

包括服务费及税项。 
   
  餐饮或会议套餐 
  可获每位与会者最多澳门币400元的餐饮费用或会议套餐

费用的支持，但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条件： 

 会议规模达100人或以上，当中非本地与会者必须占40%
或以上； 

 会议须连续在澳门进行最少3日全天或连续在澳门进行2
日全天会议及在澳门进行1日全天活动(全天会议为每日

实际会议时间不少于6小时。)； 

 惠顾之餐饮场所必须持有旅游局或民政总署发出之有效

营业牌照； 
   餐饮活动必须于活动期间、活动前或活动后一天进行；

 餐饮活动的支持金额按实际支出计算，且每人不多于澳

门币400元的上限； 

 餐饮费用是指一次性消费，且所有与会者必须于同一时

段内作出该餐饮消费。 
   
  主题演讲嘉宾及团长 
  可获每位主题演讲嘉宾及团长最多2晚的本地酒店住宿费

用支持，以及每位交通费用之50%支持(最多不超过澳门币

3,000元)，但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条件： 

 会议规模达100人或以上； 

 会议须连续在澳门进行最少3日全天或连续在澳门进行2
日全天会议及在澳门进行1日全天活动 (全天会议为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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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实际会议时间不少于6小时。)； 

 获支持之酒店房价计价上限为每晚澳门币1,300元，当中

包括服务费及税项； 

 交通费用必须提交(i)付款收据及(ii)来程登机证、船票、

车票作证明； 
   获支持的同一活动内，其获支持的主题演讲嘉宾人数最

多30名； 

 获支持的同一活动内，其获支持的团长人数最多30名，

且成团人数最少必须有3人。代表团必须按合理之形式组

成(例如：以国家、地域、协会成员等划分组成)； 
   必须提交与主题演讲嘉宾有关之文件或刋物(例如：主题

嘉宾的个人简介及详细活动流程表，包括主题演讲嘉宾

名单及演讲题目)。 
   

(5.2) 会议 – 拟筹办之具潜力的活动 

 
 (i)财务支持: 竞投辅助 
  可获往返澳门交通费用支持(每人上限澳门币40,000元)、参

加费，以及竞投顾问协助，以最多4位主要决策者为限，但

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条件： 

 须通过本局对活动之澳门实际接待情况及活动主权人或

相关协会总会之要求的预审； 

 竞投的会议规模达300人或以上； 

 竞投的会议须连续在澳门进行最少3日全天或连续在澳

门进行2日全天会议及在澳门进行1日全天活动(全天会

议为每日实际会议时间不少于6小时。)； 

 主要决策者须以合理之形式界定。 
   
  场地考察 
  可获往返澳门交通费用支持(每人上限澳门币40,000元)、本

地交通费用支持(每天上限澳门币3,000元)及每位最多3晚
之本地酒店住宿，以最多4位主要决策者为限，但必须符合

以下所有条件： 

 竞投的会议规模达300人或以上； 

 竞投的会议须连续在澳门进行最少3日全天或连续在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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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进行2日全天会议及在澳门进行1日全天活动(全天会

议为每日实际会议时间不少于6小时。)； 

 获支持之酒店房价计价上限为每晚澳门币1,300元，当中

包括服务费及税项； 
   主要决策者须以合理之形式界定。 
   

(5.3) 展览 – 已确定的活动 

 
 (i)基本协助: 协助宣传 
   免费提供旅游资料及欢迎礼物 
   提供澳门宣传影片 
   把活动资料发放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相关网页内(现

暂为旅游局及贸易投资促进局的会展活动日志)。 
   可于经济局接待处以及旅游局各咨询处发放活动信息

(须视乎个别情况而定) 
   可由旅游局海外代表协助发布活动信息(须视乎个别情

况而定) 
   豁免葡萄酒博物馆和赛车博物馆的入场费 
  协调与各政府部门的联系 

 按需要协调与各政府部门的联系(须视乎个别情况而定) 
  协助竞投 

 提供对活动在澳举办之支持证明以及在竞投过程中有关

推广澳门为活动目的地的协助(须视乎个别情况而定) 
   
 (ii)财务支持: 展览场地租金 
  可获实际支付展览场地租金之25%的支持，但必须符合以

下所有条件： 

 展览会最少连续在澳门展出3日； 

 展览会实际支付租用的展览场地面积每日最少达1,000平
方米或以上； 

 可获支持场地租金金额之计价上限为每平方米澳门币26
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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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住宿 
  可获本地酒店住宿租金费用之10%的支持，以最多5晚为

限，但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条件： 

 展览规模达每晚最少租用本地酒店房100间或以上，且最

少连续住宿2晚； 

 展览会最少连续在澳门展出3日； 

 获支持之酒店房价计价上限为每晚澳门币1,300元，当中

包括服务费及税项。 
   
  硬件设施 
  可获硬件设施(包括：影音设备、展位基本装设服务和街道

广告横额制作等)费用之支持，最多合共澳门币100,000至
300,000元，但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条件： 

 展览会最少连续在澳门展出3日； 

 展览会实际支付租用的展览场地面积每日最少达1,000平
方米或以上； 

 支持金额上限按实际支付租用场地面积如下： 
1,000 – 2,000平方米：澳门币100,000元 
2,001 – 3,500平方米：澳门币200,000元 
3,501平方米或以上：澳门币300,000元 

   
  开幕典礼 
  可获开幕典礼(包括：聘请开幕典礼主持人、基本舞台装设、

背景板、剪彩用彩球及彩带、相关公关或同性质服务等)费
用之支持，最多合共澳门币30,000至100,000元，但必须符

合以下所有条件： 

 展览会最少连续在澳门展出3日； 

 展览会实际支付租用的展览场地面积每日最少达1,000平
方米或以上； 

 支持金额上限按实际支付租用场地面积如下： 
1,000 – 2,000平方米：澳门币30,000元 
2,001 – 3,500平方米：澳门币70,000元 
3,501平方米或以上：澳门币100,0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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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合资格买家 
  可获往返澳门交通费用之50%支持（上限每位澳门币3,000

元）以及每位最多3晚酒店住宿费用，但必须符合以下所有

条件： 

 展览会最少连续在澳门展出3日；  

 展览会实际支付租用的展览场地面积每日最少达1,000平
方米或以上； 

 每一个标准展位(9平方米)，可获支持合资格买家名额一

个； 

 获支持名额将按标准展位之整数倍数(四舍五入)计算(例
如：展位面积为25平方米，则可获25/9 = 2.77，即3个名

额计)。 

 获支持之酒店房价计价上限为每晚澳门币1,300元，当中

包括服务费及税项。 

 交通费用必须提交(i)付款收据及(ii)来程登机证、船票、

车票作证明。 
   合资格买家的资格须由来源地之相关行业协会或当地政

府机构发出之书面声明书证明。否则，该买家需提供以

公司信头签具之自身声明书并须连同「澳门会议展览业

协会」、「澳门展贸协会」或「澳门广告商会」其中两

会以及主办单位作确认，以证明其行业从业者身份； 
   上述之合资格买家的资格证明声明书、名单及相关资料

可于递交申请表后再提交，但必须于展览会首日之最少

20个工作天前全部提交。 
   

(5.4) 展览 – 拟筹办之具潜力的活动 

 
 (i)财务支持: 竞投辅助 
  可获往返澳门交通费用支持(每人上限澳门币40,000元)、参

加费，以及竞投顾问协助，以最多4位主要决策者为限，但

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条件： 

 须通过本局对活动之澳门实际接待情况及活动主权人之

要求的预审； 

 计划中的展览会最少连续在澳门展出3日； 

 展览会实际支付租用的展览场地面积每日最少达1,000平

http://www.mcea.org.mo/eng/homepage.php�
http://www.mcea.org.mo/eng/homepage.php�
http://www.macaufta.com/�
http://www.aaam.org.mo/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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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米或以上； 

 主要决策者须以合理之形式界定。 
   
  场地考察 
  可获往返澳门交通费用支持(每人上限澳门币40,000元)、本

地交通费用支持(每天上限澳门币3,000元)及每位最多3晚之

本地酒店住宿，以最多4位主要决策者为限，但必须符合以

下所有条件： 

 计划中的展览会最少连续在澳门展出3日； 

 展览会实际支付租用的展览场地面积每日最少达1,000平
方米或以上； 

 获支持之酒店房价计价上限为不超过每晚澳门币1,300
元，当中包括服务费及税项； 

 主要决策者须以合理之形式界定。 
   
(6) 结算程序： 申请获批后，申请者将由经济局书面通知。 

 
申请者必须先行清付活动所涉及之所有费用以及服务提供者的款

项。活动(已确定的活动)或项目(具潜力的活动)结束后的60天内，须

向经济局提交活动后所需文件，以审核有关项目。当所有文件及资

料均符合经济局所订定的条款后，经济局将执行相关的结算支付程

序。 
  

逾期提交活动后所需文件，将视为自动放弃有关申请。 
  
(7) 核查权利： 经济局有权在活动进行期间，派员实地核查活动之资料及情况，申

请者有义务协调或促使经济局人员完成相关核查工作。 
  
(8) 文件要求： 就已确定的活动，申请者必须按下列情况提交所需文件： 
  

申请/资格预审程序 
于活动首日前最少15个工作天，完整提交： 

 填妥之申请表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； 

 申请者如属个人，须提交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及澳门特别行政

区政府财政局发出之开业申报文件(M/1副本)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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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请者如属企业，可提交有关商业登记文件(如：当地政府机关签

发之商业登记文件、本澳之商业登记证明/报告书、M/1及营业税-
征税凭单M/8副本等)； 

 申请者如属非牟利团体，可提交有关团体之设立文件(如：当地政

府机关签发之登记文件、本澳之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副本、身份

证明局发出之登记证明书副本等)； 

 须提交证明活动确定举行的文件副本(如：书面协议及订金支付收

据等)； 

  活动详细介绍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 

 预计之与会者数量(外地及本地) 

 预计住宿之酒店数量及客房数量 

 预计在澳门雇用之服务提供者 

 会议/展览之筹办单位及其聘用之本地专业会议组织者/目的地管

理公司的简介 

 活动属性及背景 

 活动日期及计划大纲 

 预计之会议/展览场地面积 

 预计之每位海外与会者之平均消费额 

 场地提供者之报价及合同 

 场地/服务提供者之订金收据 
  

合资格买家 
于展览会首日之最少20个工作天前全部提交： 

 合资格买家的资格须由来源地之相关行业协会或当地政府机构发

出之书面声明书证明。否则，该买家需提供以公司信头签具之自

身声明书并须连同「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」、「澳门展贸协会」

或「澳门广告商会」其中两会以及主办单位作确认，以证明其行

业从业者身份； 

 上述之合资格买家的资格证明声明书、名单及相关资料可于递交

申请表后再提交。 
 
活动后所需文件 

于活动结束后60天内，完整提交： 

 活动报告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 

http://www.mcea.org.mo/�
http://www.macaufta.com/�
http://www.aaam.org.mo/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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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确实之外地及本地与会者数量 

 确实住宿之酒店数量及客房数量 

 由酒店直接发出之每晚入住细明表和房价 

 于活动期间在澳门雇用之服务提供者(会展场地、酒店及旅行社

除外) 发出之收据、服务提供者之营业税M/8副本、营运牌照副

本以及可证明其股权或控股权至少50%由澳门居民所持有之文

件(如：商业登记证明/报告书等) 

 会议/展览之筹办单位及其聘用之本地专业会议组织者/目的地管

理公司的简介 

 确实之会议/展览场地租用面积，并附上场地平面图 

 市场及营销工具及材料(部份可以照片作证明)； 

 获支持项目之所有项目收据； 

 获支持项目之相关照片及宣传资料； 

 经济局通知审批结果之信函副本； 

 有关合资格买家之支持，必须提交(a)实际参展之合资格买家名单；

以及(b) 就其交通费用支持：(i)付款收据及(ii)来程登机证、船票、

车票作证明； 
  有关团长之支持，必须提交代表团及标明团长的名单； 

 有关演讲嘉宾项目之支持，须提交演讲嘉宾名单及所需文件。 
 
经济局有权要求申请者提交其视为需要的其它文件、报告或资料。 

  
 就具潜力的活动，申请者必须按下列情况提交所需文件： 
  

申请/资格预审程序 
于竞投或场地考察项目举行前最少15个工作天，完整提交： 

 填妥之申请表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； 

 申请者如属个人，须提交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及澳门特别行政

区政府财政局发出之开业申报文件(M/1副本)； 

 申请者如属企业，可提交有关商业登记文件(如：当地政府机关签

发之商业登记文件、本澳之商业登记证明/报告书、M/1及营业税-
征税凭单M/8副本等)； 

 申请者如属非牟利团体，可提交有关团体之设立文件(如：当地政

府机关签发之登记文件、本澳之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副本、身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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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局发出之登记证明书副本等)； 

 须提交竞投活动之资料(如：竞投条件细则等)； 
  拟竞投活动详细介绍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 

 预计之与会者/参加者数量 

 会议/展览之筹办单位及其聘用之本地专业会议组织者/目的地管

理公司的简介 

 活动属性及背景 

 活动日期及计划大纲 

 预计之会议/展览场地面积 
  

项目结束后所需文件 

于项目结束后60天内，完整提交： 

 获支持项目之所有项目收据； 

 由经济局发出之确认信函副本； 

 活动照片及相关宣传资料； 

 有关主要决策者之支持，必须提交(a)实际往竞投及来澳作场地考

察之主要决策者名单； (b) 就其交通费用支持：(i)付款收据及(ii)

来程登机证、船票、车票作证明；以及(c) 由酒店直接发出之每晚

入住细明表和房价。 
  

经济局有权要求申请者提交其视为需要的其它文件、报告或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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